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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評選委員會（評審小組）評選(審)委員評分表           範本(節錄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指標)               

評選(審)項目 

【廠商應對投標文件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以不實文

件投標，法律責任詳附註第1點】 

配 

分 

各受評廠商得分 

A B C D 

一、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(CSR)指標： 

(一) 為員工加薪 

1. 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。 

說明事項：(1)普遍性加薪，係指事業單位80%以

上員工獲得加薪。(2)配合勞動部公

告之最低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。  

證明文件：(1)加薪公文或公告、團體協約、勞

資會議紀錄、工資清冊等，足以證明

事業單位內勞工加薪文件。(2)調整

勞保投保薪資資料非屬證明文件。 

給分標準：加薪幅度4%以上者，得分1分；加薪

幅度2%以上未達4%者，得分0.5分；

加薪幅度未達2%者，得分0.25分。 

2. 於投標文件載明後續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

購案之員工薪資(下稱員工薪資)至少超過機關刊

登招標公告日之勞動部公告最低工資(下稱最低

工資)1.1倍以上。 

說明事項：員工薪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

稱「工資」(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

報酬；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

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

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

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)，但不含加班

費。 

證明文件：投標文件內載有後續履約期間全職從

事本採購案員工之薪資文件或資料。 

給分標準：員工薪資超過最低工資1.1倍但未達

最低工資1.3倍，得分1分；超過最低

工資1.3倍，得分2分。 

(二) 提供員工「工作與生活平衡」措施 

說明事項：相關措施項目如：友善家庭措施(如

育嬰假或侍親假)、友善性別(含多元

性別)、友善族群（含對不同族群之

友善措施，例如廠商運用多元文化議

題辦理內部訓練，藉以提升員工對於

多元文化之認知及素養，或超額進用

原住民族員工）、友善中高齡者及高

齡者、友善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

士、員工協助方案、企業托兒、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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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(審)項目 

【廠商應對投標文件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以不實文

件投標，法律責任詳附註第1點】 

配 

分 

各受評廠商得分 

A B C D 

促進、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（如

因家庭照顧或健康因素，提供彈性調

整工作時間、地點或內容等）。 

證明文件：勞動契約、工作規則或公告、團體協

約、勞資會議紀錄、員工性別人數及

比率文件、進用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

人士之人數及比率文件、進用中高齡

者及高齡者之人數及比率文件、超額

進用原住民員工之人數及比率文件，

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。 

給分標準：依提供相關措施項目之數量多寡及內

容優劣，給予0~0.5分。 

(三) 辦理綠色採購 

說明事項：廠商採購綠色產品於環境部「民間

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申報平臺」完成

申報綠色採購。 

證明文件：最近一年度於環境部「民間企業及

團體綠色採購申報平臺」下載之「綠

色採購金額證明文件」。 

給分標準：最近一年度綠色採購申報金額達新臺

幣40萬元以上者，給予0.5分；未達

40萬元者，依申報金額與40萬元之比

率給分（計算至小數點第1位，小數

點第2位四捨五入）。 

(四) 參與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工作 

說明事項：參與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

原工作協助民宅修繕之廠商，經工程

會考量公益性與配合度而獲頒發感謝

狀者。 

證明文件：工程會頒發之感謝狀(適用範圍：自

獲獎之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以前招

標之政府採購案)。 

給分標準：依參民宅修繕之貢獻程度，經工程會

頒特優證明者給予5分，優等證明者

給予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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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其餘評選(審)項目……      

  附註： 

1. 廠商應對投標文件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以虛偽不實文件投標，機關將不發還或追繳押標

金、不予開標決標、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3年（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1款、第50

條第1項第4款、第101條第1項第4款），並移送司法單位偵辦。 



 3 

2. 本表評選項目、評選子項及其配分，機關得視個案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參考「最有利標

評選辦法」第5條自行調整或增刪。 

3. 廠商投標文件涉及個人資料者（例如員工薪資文件），可採「去識別化」方式，依個案具體

事實將相關個資遮蔽，致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之程度（例如：姓名僅留姓氏的第1個字，英

文姓名僅留第1碼大寫英文，其餘以○○遮罩）。 

4. 評選委員會依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19條及上開評選項目、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，參考

工作小組初審意見，就各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，比較其差異性，予以評分。 

5. 投標廠商檢附之「綠色採購金額證明文件」以最近1年度為主。 

6. 廠商申報截止日期至下年度1月底止，如屬當年1月份投標案件則請廠商檢具前年之「綠色

採購金額證明文件」。 

 


